第十一表 博士后研究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一、指标解释
1．博士后研究人员：经批准并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注册，在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或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其中，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是指在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内，经批准可以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组织。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指在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等机构内，经批准可以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组织。

2．博士后设站单位：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或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单位称为博士后设站单位。

3．博士后招收类型：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博士后研究的不同的经费资助模式，或从事博士后研究的不同设站单位类型等。包括流动站招收、工作站联合招收、工作站单独招收、留学回国招收、外籍博士后招收。

4．流动站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进入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

5．工作站联合招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招收、培养博士后人员除特殊批准外一般应与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联合。合作双方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保证质量、共同受益的原则签订协议书，明确双方及相关博士后人员的权利和义务。流动站应向工作站提供科研支持和专家指导，帮助工作站做好确定博士后研究项目、招收博士后人员、指导博士后科研工作、考核科研情况等工作。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管理工作以工作站为主，工作站应视导师指导和设备试验等情况向流动站支付一定费用，费用数额由双方协商确定。

6．工作站单独招收：学术、技术实力强，具备独立培养博士后人员能力的工作站，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博士后管理部门批准可单独招收博士后人员。

7．留学回国招收：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优秀留学人员在国外或回国直接(未回原单位报到)申请进入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或工作站从事博士后研究。

8．外籍博士后招收：招收外籍博士进站作博士后。

9．学科门类：高等教育部门根据科学分工和产业结构对专业设置的最高级别的学科划分，目前我国共有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军事学、管理学12个学科门类。

10．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是李政道先生倡议，小平同志决策，1985年随我国博士后制度同时创立的，专门用以鼓励和支持博士后研究人员中有科研潜力和杰出才能的年轻优秀人才，使他们顺利开展科研工作，迅速成长为高水平的专业人才。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分面上资助和特别资助两种方式。
11．面上资助：面上资助的资助比例大约是当年进站博士后人数的三分之一，资助强度分为3万元和5万元两档，面上资助每年评审资助两批。
12．特别资助：特别资助是对在站期间取得了自主创新研究成果和在研究能力方面表现突出的博士后，中央财政一次性给予10万元的特别资助经费，每年评审资助一批。
二、校核关系
乙栏：（1）≥（2），（1）≥（3），（1）≥（4），（1）≥（5）

（1）=（6）+(7)+(8)+(9)；（1）=（10）+（11）…+（15）；（1）=（16）+（17）…+（27）

甲栏：（1）=（2）+(3)+(4)；（1）=（5）+（6）…+（9）

第十二表 留学回国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一、指标解释
1．留学人员：是指通过公派或自费等途径出国留学一年（包括一年）以上的人员。不包括自费赴国（境）外学习语言的就读生、留学人员学习期间出国探亲的留学人员家属和在国（境）外公司、企业及商务经营性部门研修和工作的人员等。

2．公派出国留学人员：是指按选派计划由国家选派和单位选派出国学习和深造的大学生、研究生、进修人员或访问学者等。这些人员中包括以国家留学基金全额资助方式、与有关国家互换奖学金项目、按专项出国留学项目、按有关合作项目等选派的留学生，以及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人员等。

3．自费出国留学人员：是指我国公民个人通过正当合法手续取得外汇资助、国外奖学金或自筹经费，办好入学许可证件，不受学历、年龄和工作年限的限制，申请自费到国外上大学（专科、本科）、做研究生或进修等人员。

4．高层次留学回国人才：根据人事部、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关于在留学人才引进工作中界定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国人部发[2005]25号），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应热爱祖国，愿意为祖国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在本行业或本领域有所作为、有所建树。界定条件如下：(1)、在国际学术技术界享有一定声望，是某一领域的开拓人、奠基人或对某一领域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的著名科学家；
(2)、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副教授、副研究员及以上职务的专家、学者；
(3)、在世界五百强企业中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经营管理专家，或在著名跨国公司、金融机构担任高级技术职务，在知名律师（会计、审计）事务所担任高级技术职务，熟悉相关领域业务和国际规则，有较丰富实践经验的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
(4)、在国外政府机构、政府间国际组织、著名非政府机构中担任中高层管理职务的专家、学者；
(5)、学术造诣高深，对某一专业或领域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在国家著名的学术刊物发表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或获过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奖励，其成果处于本行业或本领域学术前沿，为业内普遍认可的专家、学者；
(6)、主持过国际大型科研或工程项目，有较丰富的科研、工程技术经验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
（7）、拥有重大技术发明、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
（8）、具有特殊专长并为国内急需的特殊人才。

5．行业分类：按照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统一标准（GB/T4754―2002）划分。

6.共建留学人员创业园：是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地方政府共建的留学人员创业园。

二、校核关系
乙栏：（1）≥（2），（1）≥（3），（1）≥（4）

（1）=（5）+(6)+(7)；（1）=（8）+(9)；（1）=（10）+（11）…+（14）；（1）=（15）+（16）+（17）+（18）；（1）=（19）+（20）…+（24）

甲栏：（1）=（3）+（4）+（5）+（6）；（1）=（7）+（8）…+（26）

